
研發成果管理 

1. 目    的：專責處理本校教師研發成果管理相關業務，含定期盤點、記錄、維護、讓與、

終止、授權等概況。 

2. 適用範圍：本校教師研發成果(含專利、技轉、商標、國家核心科技及營業秘密資訊)。 

3. 作業程序：  

3.1 專利 

3.1.1 專利申請及維護—由本校提出專利申請 

3.1.1.1  發明人填具專利申請書並檢附相關表件，送件至所屬系所簽核後，送

交產學推廣組辦理。 

3.1.1.2  產學推廣組進行文件審閱，資料建檔（含個資保密作業）。  

3.1.1.3  專利申請文件送交專利及技術移轉權益委員會議審議(以下簡稱專技委

員會議)(含外審)。 

3.1.1.4  通過審議者，由本校委託專利事務所向經濟部智財局提出申請程序   

(含申請、申復、再審及領證)；未通過者，發明人自行評估是否依會議

決議修正，再次提出申請。 

3.1.1.5  發明人專利申請程序部分負擔額繳納。 

3.1.1.6  產學推廣組進行申請程序費用核銷。 

3.1.1.7  專利權取得後，登列本校無形資產。 

3.1.1.8  專利暨可移轉技術公告。 

3.1.1.9 專利權之維護，每年由本校與發明人進行評估，共同維護5年為原則。

第6年起由發明人自行負擔維護費用。 

3.1.1.10 產學推廣組定期盤點研發成果，於導師座談、專技委員會議、行政會

議及校務會議進行業務報告。 

3.1.2專利申請及維護—自請專利報備 

3.1.2.1  發明人填具自行申請專利報備表(須以本校名義提出申請)並檢附相關 

表件，送件至所屬系所簽核，送交產學推廣組辦理。 

3.1.2.2  產學推廣組進行文件審閱，資料建檔（含個資保密作業）。 

3.1.2.3  發明人專利權取得後，繳交專利證書正本至產學推廣組，經專技委員

會議審議發明人專利申請費用之歸墊。 

3.1.2.4 本校專利權取得後，登列本校無形資產。 

3.1.2.5 專利暨可移轉技術公告。 

3.1.2.6 專利權之維護，每年由本校與發明人進行評估，以共同維護5年為原   

則。第6年起由發明人自行負擔維護費用。 

3.1.2.7 產學推廣組定期盤點研發成果，於導師座談、專技委員會議、行政會

議及校務會議進行業務報告。 

3.1.3專利權讓與程序 

3.1.3.1 專利經發明人及校方評估不再具效益者，由研究發展處提送專技委員

會議核定讓與價金後辦理讓與公告。 

3.1.3.2 無第三人請求讓與時，依校內行政程序辦理終止維護評估。 

3.1.3.3 第三人請求讓與時，需提交相關申請表件通過專技委員會議審議，依

校內行政程序辦理讓與。 

            3.2 技術移轉 



3.2.1 技術發明人填具技術移轉申請表並檢附相關表件(含利益衝突迴避聲明)，送件

至所屬系所簽核，送產學推廣組辦理。 

3.2.2 產學推廣組進行文件審閱、資料建檔（含個資保密作業）。文件未齊備者，退回

技術發明人修正、補件。 

3.2.3 產學推廣組辦理技術移轉公告。 

3.2.4 業者提出技術移轉意願文件。 

3.2.5 技術移轉申請表件及業者意願文件一同送交專技委員會議審議(含外審)(需簽

署利益衝突迴避聲明)。 

3.2.6 通過審議之技術移轉案，合約書稿件會簽相關單位並陳校長核定。 

3.2.7 雙方簽訂技術移轉合約書；未獲選者，退回業者申請文件。 

3.2.8 研發成果以股權及其他權益收入時，專技委員會議需決議其授權金額度、持有

之意圖、期間、處分時點及金額等，期間、處分時點及金額再提送本校校務基

金投資管理小組會議依當時市場情形逕行評估處理。 

3.2.9 依合約規定期限辦理技術移轉業者授權金入帳。 

3.2.10 技術發明人授權金分配(含推廣有功人員)。 

3.2.11 產學推廣組定期盤點研發成果，於導師座談、專技委員會議、行政會議及校務

會議進行業務報告。 

           3.3商標 

3.3.1 產學合作單位填具校名與標誌（Logo）授權使用申請書，送交產學推廣組申請。 

3.3.2 產學推廣組進行文件審閱、資料建檔（含個資保密作業）。文件未齊備者，退

回產學合作單位修正及補件。 

3.3.3 產學合作單位申請表件送交專技委員會議審議。 

3.3.4 通過審議後，與本校簽訂授權使用合約書；未通過者，退回業者申請文件。 

3.3.5 依合約規定辦理授權金及衍生利益金收入。 

3.3.6 合約到期後，若產學合作單位有意願繼續續約，需再次提送申請文件；若無意

願，則授權使用商標之商品需全面下架。         

           3.4國家核心科技 

3.4.1 科技研究計畫核定時，經政府機關認定屬國家核心科技研究計畫者，計畫管理

組須於國家核心科技研究計畫明細建檔，另案列管。 

3.4.2 計畫主持人或執行團隊之研究人員擬對外進行研發成果公開活動之前，計畫主

持人應填寫「政府資助國家核心科技研究計畫安全管制作業手冊」之「研發成

果公開活動申請報備書」，並以密件方式循校內行政程序簽核。 

3.4.3 公開活動申請經校長核准後，計畫管理組依據重要性等級、欲進行之公開活動

內容，備函檢送「研發成果公開活動申請報備書」暨應檢附文件至政府資助機

關備查或賡續辦理申請程序。 

3.4.4 依重要性等級、欲進行之公開活動內容屬政府資助機關備查者，經校長核准後

即可公開；屬政府資助機關、中央主管機關審核者，須俟政府資助機關函復「研

發成果公開活動核定書」後，依核定結果辦理。 

           3.5營業秘密資訊 

3.5.1 研發人員提出研發成果運用之文件(含研究紀錄簿)。 

3.5.2 所屬系辦、院辦及研究發展處進行文件審閱，依研發成果屬性辦理營業秘密資



訊判定。 

3.5.3 判定為營業秘密資訊者，執行校內密件程序；判定非屬營業秘密資訊者，退回

申請文件，評估是否再次提送。 

3.5.4 研究發展處文件建檔、資料列管(含個資保密作業)。 

3.5.5 解密程序由相對負責人申請之，經所屬學院院長、博雅學部學部長及研發長同

意後始得解密。 

4. 控制重點： 

4.1 專利 

4.1.1 專利申請及維護 

4.1.1.1 申請案依規定提送專技委員會議審議。 

4.1.1.2 自請專利案經報備程序。 

4.1.1.3 專利申請權人為本校。 

4.1.1.4 專利權依規定，由校方與發明人共同維護5年為原則。 

4.1.2 專利權讓與程序 

4.1.2.1 專利權之維護由校方及發明人進行市場性評估。 

4.1.2.2 讓與專利辦理讓與公告。 

4.1.2.3 無第三人請求讓與時，依校內行政程序辦理終止維護評估。 

4.2 技術移轉 

4.2.1 技術移轉案公開公告。 

4.2.2 技術發明人及專技委員簽署有資訊揭露相關表件並於表中聲明利益衝突迴避

聲明條款。 

4.2.3 個案召開專技委員會議 (以股權及其他權益收入時，需決議其授權金額度、持

有之意圖、期間、處分時點及金額等)。 

4.2.4 技術移轉案簽署合約書。 

4.2.5 授權金依合約辦理收入(以股權及其他權益收入時，需送本校校務基金投資管

理小組逕行評估)。 

4.3 商標 

4.3.1 產學合作單位申請書提送專技委員會議審議。 

4.3.2 雙方簽訂授權合約書。 

4.3.3 依合約規定繳交授權金及衍生利益金。 

4.4 國家核心科技 

4.4.1 國家核心科技研究計畫錄案列管。 

4.4.2 函送「研發成果公開活動申請報備書」至政府資助機關辦理備查或申請程序。 

4.5 營業秘密資訊 

4.5.1 各教師專屬研究紀錄簿編號。 

4.5.2 文件加蓋密件戳章。 

4.5.3 文件以密封文件方式傳遞。 

4.5.4 文件設立專區保存。 

4.5.5 文件之解密依規定辦理。 



5. 使用表單： 

5.1 專利 

5.1.1 國立宜蘭大學研究成果專利申請書--發明/新型/設計 。 

5.1.2 專利檢索評估報告。 

5.1.3 國立宜蘭大學專利權益分配同意書。 

5.1.4 國立宜蘭大學研究生論文指導同意。 

5.1.5 事務所推薦回條。 

5.1.6 國立宜蘭大學研究成果自行申請專利報備表。 

5.2 技術移轉 

5.2.1 國立宜蘭大學研究成果技術移轉申請表。 

5.2.2 國立宜蘭大學研究成果技術移轉自評表。 

5.2.3 國立宜蘭大學技術移轉權益分配同意書。 

5.2.4 國立宜蘭大學研究成果運用資訊揭露表。 

5.2.5 國立宜蘭大學研究成果技術移轉公司意願表。 

5.3 商標 

5.3.1 國立宜蘭大學產學合作單位使用學校校名與標誌（Logo）授權使用申請書。 

5.3.2 國立宜蘭大學產學合作單位校名與標誌（Logo）授權使用合約書。 

5.4 國家核心科技 

5.4.1 「政府資助國家核心科技研究計畫安全管制作業手冊」附表。 

5.5 營業秘密資訊 

5.5.1 國立宜蘭大學研究紀錄簿領用申請表。 

5.5.2 國立宜蘭大學研究紀錄簿遺失書面報備。 

5.5.3 國立宜蘭大學研究紀錄簿調閱申請表及切結書。 

5.5.4 國立宜蘭大學營業秘密資訊研究紀錄簿報廢單。 

6. 依據及相關文件： 

6.1 專利 

6.1.1 科技部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 

6.1.2 科技部補助學術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作業要點。   

6.1.3 科技部研發成果權益處理要點。 

6.1.4 國立宜蘭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理辦法。 

6.1.5 國立宜蘭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理實施細則。 

6.1.6 國立宜蘭大學研發成果運用利益衝突迴避及資訊揭露管理辦法。 

6.1.7 國立宜蘭大學研發成果之營業秘密資訊管理辦法。 

6.2 技術移轉 

6.2.1 科技部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 

6.2.2 科技部補助學術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作業要點。   

6.2.3 科技部研發成果權益處理要點。 

6.2.4 國立宜蘭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理辦法。 



6.2.5 國立宜蘭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理實施細則。 

6.2.6 國立宜蘭大學研發成果運用利益衝突迴避及資訊揭露管理辦法。 

6.2.7 國立宜蘭大學研發成果之營業秘密資訊管理辦法。 

6.3 商標 

6.3.1 國立宜蘭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理辦法。 

6.3.2 國立宜蘭大學標誌及商標管理辦法。 

6.3.3 國立宜蘭大學產學合作單位使用學校校名與標誌(Logo)之規則。 

6.4 國家核心科技 

6.4.1 科技部「政府資助國家核心科技研究計畫安全管制作業手冊」。 

6.4.2 國立宜蘭大學執行政府機關補助「國家核心科技研究計畫」安全管制作業要點。 

6.4.3 國立宜蘭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理辦法。 

6.5 營業秘密資訊 

6.5.1 國立宜蘭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理辦法。 

6.5.2 國立宜蘭大學研發成果之營業秘密資訊管理辦法。 

6.5.3 國立宜蘭大學研究紀錄簿管理及運用準則。 

 



7. 流程圖： 

國立宜蘭大學專利申請及維護作業週期(由本校提出申請途徑)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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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專利申請及維護作業週期(自請專利報備途徑)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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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專利權讓與程序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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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技術移轉申請作業流程圖 

 

 

 

 

 

 

 

 

 

 

 

 

 

 

 

 

 

 

 

 

 

 

 

 

 

 

 

 

 

 

定期盤點研發成果並於導師座
談、專技委員會議、行政會議及校
務會議報告 

研究發展處 

準備作業 

技術發明人提出技轉申請文

件(含利益衝突迴避聲明) 

通過 

不通過  是 
 研究發展處文件審閱建檔 

(含個資保密) 

技術發明人評估

是否修正、補件

後，再提出申請 

 

 

通過 

不通過 

技術移轉公告 

業者提出技轉意願文件 

願文件 

否 

送交專技委員會審議

(需簽署利益衝突迴

避聲明) 

結束 

簽訂技術移轉合約書 

授權金分配 

研究發展處 

退回技術發明人申請文件 

研究發展處 

 

退回業者申請文件 

研究發展處 

合約稿會簽相關單位並 

陳校長核定 

技術發明人、技轉業者、主計

室、校務基金投資管理小組(以

股權及其他權益收入時) 

業者依合約期限規定繳納授權

金，辦理授權金收入 

研究發展處、出納組 

以營業秘密資訊建檔留存 

研究發展處 



國立宜蘭大學商標授權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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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作業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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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訂授權使用合約書 

不通過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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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產學合作單位 
提出申請文件 

產學合作單位評估

是否修正、補件後，

再提出申請 

研究發展處文件審閱

建檔（含個資保密） 

專技委員會審議 

否 

結束 

產學合作單位依合約規定辦
理繳納授權金及衍生利益
金，本校辦理收入 

研究發展處、主計室、出納組 

合約稿會簽相關單位並陳校長核定 

 

研究發展處、產學合作單位、主計室 

退回申請文件 
產學合作單位 

 

退回申請文件 
產學合作單位 

授權使用商標商品全面下架 

產學合作單位 

 

 合約到期不再續約 



國立宜蘭大學國家核心科技作業流程圖 

 

 

 

 

 

 

 

 

 

 

 

 

 

 

 

 

 

 

 

 

 

 

 

 

 

 

是否需經政府資助

機關、中央主管機

關審核同意 

國家核心科技研究計畫錄案列管  

研究發展處 

準備作業 

結束 

 是 

對外進行研發成果公開活動前，應填寫「政
府資助國家核心科技研究計畫安全管制作
業手冊」之「研發成果公開活動申請報備
書」，並以密件方式循校內程序簽核。 

計畫主持人 

校長是否 

核准同意 

函送「研發成果公開活
動申請報備書」至政府

資助機關備查 

研究發展處 函送「研發成果公開活
動申請報備書」至政府
資助機關，辦理申請 

研究發展處 

依據政府資助機關函復「研發
成果公開活動核定書」所示之
核定結果，進行公開活動。 

計畫主持人 

依據核准同意範圍， 
進行公開活動 

計畫主持人 

是 

否 

否 



國立宜蘭大學營業秘密資訊作業流程圖 

 

 
準備作業 

結束 

不通

過 

通過 

否 

是  
 各所屬系辦、院辦、研

究發展處文件審閱 

研發人員評估是

否需列入營業秘

密資訊保護文件 

否 

是 

 文件解密 
條件達成 

退回辦理文件 

各所屬系辦、院辦、

研究發展處 

補正、修正 

研發人員 

提出研發成果運用文件 

研發人員 

 

文件建檔、資料列管（含個資保密） 

研究發展處 

密件程序 

各所屬系辦、院辦、研究發展處 


